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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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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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

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３４３

，

３７７

，

１０８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

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

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７２３

，

９８２

，

８８５．３９ ８１２

，

８６２

，

２５９．８１

净利润

３１９

，

７３４

，

３４２．６０ ２２９

，

８２２

，

４２５．７４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６５７

，

７２４

，

９５１．９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三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４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４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

行不超过

４０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５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

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投

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１２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

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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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下午

15:00

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应亲自出席董事

6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6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拟任董事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关联董

事杨晓涛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

为了补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保证日常经营的稳定性，公司拟与桂林君沣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君沣投资

"

）签订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民币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桂林莱茵投资有

限公司拟与杨惠女士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民币

3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公司拟与杨惠女士签订协

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民币

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

公司董事杨晓涛先生系君沣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杨晓涛先生与杨惠女士系父女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君沣投资、杨惠女士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的公告》。

2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住所）的预案》；

[

该预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办公效率，公司拟将注册地址（住所）变更为：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

塘工业园（以工商登记为准）。

3

、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鉴于公司拟将注册地址（住所）变更为：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以工商登记为准）。相应地，

需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国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湘江路

18

号。

邮政编码：

541300

。

修订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

邮政编码：

541199

。

4

、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增补蒋小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预

案》；

[

简历附后，该预案需提交

2010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增补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此次董事会增补董事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蒋小三先生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任职条件，其在公司任

职多年，对公司情况非常熟悉，在质管、生产、市场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其担任的职务，履行

董事职责。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预案表示同意。

5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将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章程》修订案。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附简历：

蒋小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1983

年，本科学历，

2006

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质管部

主管、生产部主管，现任桂林莱茵药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蒋小三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08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2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

案》。关联董事杨晓涛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经协商，公司拟与桂林君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君沣投资

"

）签订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

民币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公司拟与杨惠女士签订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民币

500

万元，借款

期限为

1

年。 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拟与杨惠女士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人民币

3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1

年。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桂林君沣投资有限公司，住所：桂林市七星区骖鸾路

33

号（盛景中心）；法定代表人：杨晓涛；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机电工程安装、施工；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园林绿化项目、

物流项目及旅游项目的投资；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10

日；股权结构：杨晓涛先生持股

60%

，其配偶李爱琼女

士持股

40%

。

公司董事杨晓涛先生系君沣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杨晓涛先生与杨惠女士系父女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君沣投资、杨惠女士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包括的

3

笔借款详细情况如下：

1

、

2011

年

5

月

12

日，公司向君沣投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

2011

年

11

月

11

日到期至今，公司尚未归还该借款，现经协商，公司拟与君沣投资签订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

借人民币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从

2011

年

11

月

11

日起计，至

2012

年

11

月

10

日止。

2

、

2011

年

5

月

19

日， 莱茵投资向杨惠女士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借款人民币

3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半年，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到期至今，莱茵投资尚未归还该借款，现经协商，莱茵投资拟与杨惠女士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续借人民币

3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从

2011

年

11

月

19

日起计，至

2012

年

11

月

18

日止。

以上两笔原借款已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向关联人

借款的公告》中进行了披露。

3

、

2011

年

7

月

22

日，公司向杨惠女士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

2012

年

1

月

21

日到期至今，公司尚未归还该借款，现经协商，公司拟与杨惠女士签订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续借

人民币

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从

2012

年

1

月

21

日起计，至

2013

年

1

月

20

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笔原借款不需及时披露。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考虑到目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环境及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是必

要的，此次借款能帮助补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保证日常经营的稳定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以借款期限为一年、目前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6.56%

计算，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按协议期内应支付的

利息计算共

150.88

｛

=

（

1500+500+300

）

*6.56%

｝万元。（若公司提前归还借款，则按实际借款天数计息）。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交易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前述关联方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针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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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5

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日期：

2012

年

3

月

22

日上午

10:00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16

日

4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5

、会议地点：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住所）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增补蒋小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00

至

11:30

，下午

14:30

至

17:00

；

6

、登记地点：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其他

1

、会议联系人：罗华阳、唐春龙

电话：

0773-3568800 3568817

传真：

0773-3568872

地址：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邮编：

541199

2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1

、审议《关于公司注册地址（住所）变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2

、审议《关于增补蒋小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

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博雅生物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２９４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７

，

５８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９０２．０３１１

万股，其中首次上网定

价公开发行的

１

，

５２３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惠泉路

３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新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４－８２２１４４８

传 真：

０７９４－８２３７３２３

联 系 人：范一沁

网 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ｙａ．ｃｏｍ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１９１

、

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

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联 系 人：金犇、张小艳、阮昱

网 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发行人：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2�年 3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

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ww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蓝英装备

（二）股票代码：30029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500 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200�万股股票自上市

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产业区东区飞云路 3 号

联系人：王敏

电话：024-23810393

传真：024-2382518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保荐代表人：高立金、任 滨

电话：010-85127861、85127859

传真：010-85127888

发行人

：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6

日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

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0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6

日下午

2: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5

日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

日和

2012

年

3

月

2

日

9:00～17:00

。

（二）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

席了会议。

（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7,197,08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05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17,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97,0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3％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2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3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4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5

、激励计划的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6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7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8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9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50,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3%

。弃权票

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2%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4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0%

。弃权票

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435%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7,146,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5%

。反对票

44,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38%

。弃权票

5,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437%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张森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

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2-012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6

日（周二）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5

日

-2012

年

3

月

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

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5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28

日（周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26

楼

2601

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五）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其先生

（七）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大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51

人， 代表股份

5,635,46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6,829,159

股的

4.12%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82,30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6%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7

人，代表股份

5,553,15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058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

25%

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冯大明和德赛工业回避了表决，没有参加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表决情况：

同意

5,610,255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

；

反对

22,808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

；

弃权

2,40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5%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

、律师姓名：何颖翔、何为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七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002197

公告编号：

2012-006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再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证通金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证通金信

"

）于近日接到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

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

GR2001144200209

、

GR201144200219

，有效期三

年。

公司与证通金信于

2008

年

12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主管部门发放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

效期为三年。依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6

月提交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申请，并通过复审审核，获得国

家高新企业证书。

公司及证通金信在取得《高新企业证书》后，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提交税收优惠备案资料，证通金信于

2012

年

3

月

5

日获得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税收优惠登记备案通知书， 同意证通金信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公司的税收优惠备案登记目前尚在进行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政策规定，公司及证通金信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

期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的

2011

年度

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七日


